

黨團協商紀錄
立法院第9屆第7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8年3月22日（星期五）14時36分至16時3分

地　　點　本院議場三樓會議室

主　　席　蘇院長嘉全

協商主題　研商「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修正草案」相關事宜

主席：所有黨團代表都已經抵達協商會場，本席在此宣布正式開會。首先介紹與會各單位代表：交通部王政務次長國材、司法院呂秘書長太郎、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顧主任委員立雄、法務部蔡政務次長碧仲、衛福部蘇政務次長麗瓊、經濟部王常務次長美花、內政部花政務次長敬群。未列席之各部會部長都有打電話向我請假，因為召集此次協商會議是今天早上才作的決定，而他們下午的行程大概都已經排定。各位次長代表各部會來協商，一定都是代表部會的立場，同時也得到充分的授權到這裡來表達意見，所以不要再說必須回去請示部長，不然乾脆叫部長親自來就好了。本席之所以接受部長請假，主要是因為今天下午2點半所召開的協商會議乃是今天早上十一點多才作的決定，而大家的行程都已經排定了，所以我們才會接受部長的請假，我們希望大家所表達的意見都是能代表部會的意見。
今天下午所要協商的議題為「研商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修正草案相關事宜」，根據委員會方才的報告，針對道交條例第九條修正案、第三十五條修正案、增訂第三十五條之一草案、增訂第三十五條之二草案、第三十七條修正案、第四十五條修正案、第六十七條修正案、第八十七條修正案，上述八條條文在委員會已經協商過4次，其中有一些條文已經有共識，但有一些條文仍無共識。現在我要請教大家，不知「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目前還有多少案子在委員會？

柯委員建銘：還有54個案子。

主席：即使下禮拜一、三排審10個案子，那也還有44個案子待審啊！

柯委員建銘：星期一、三、四是排審與酒駕有關的部分。

主席：請各黨團不要客氣，我們先就程序加以處理，看看到底要怎麼樣針對酒駕這個問題在最短的時間之內作法律的處理，我想今天大家會把它列為第一案……

李委員鴻鈞：院長，現在國民黨委員都到了。

主席：好。針對這八條過去委員會已經協商4次，現在我們要以這個做為協商基礎，還是要下禮拜一、三等兩個委員會將酒駕相關條文送出委員會再併案處理，我們現在就請各黨團表示意見。

請柯委員建銘發言。

柯委員建銘：今天是本會期院長主持的第1次朝野協商，畢竟這是重大法案，大家都很關心，尤其是酒駕的部分，方才院長提到了程序性的問題，現在本席要分兩個部分來談，就是程序性和實質性的問題，道交條例修正草案並不是今天才有的，過去兩、三年來立法院就該法的審議情形，包括截至目前為止有4次朝野協商等等，我現在先來說明清楚，讓大家有一個基礎的概念，之後我們再來進入實質問題的討論，那也是可以的、也是沒有關係的。

首先，關於程序正義的問題，這個會期我們是2月15日開始總質詢，2月25日委員會開始開會，而道交條例何時變成一個大家非常關注的議題呢？是因為2月份發生幾起酒駕事件，進而造成了一些傷亡。

再者，關於過去這段時間道交條例所有的立法過程，在105年也就是2016年民進黨已經開始執政了，同年9月20日行政院提出院版，當時的部長是賀陳旦，然而現在的部長已經不一樣了。我們再往前推進一點，也就是同年7月份親民黨最早提出了他們的版本，而我們現在談的所謂今天院會排出的16個法案，是散布在各種不同條文中，換言之，從105年9月開始行政院提案，到106年也陸續有委員提案，一直到106年3月22日，也就是兩年前的今天，有了最後一個版本，也就是時代力量版本送進來了，所以在兩年前的4月26日委員會審查完畢後交付朝野協商，之後總共經歷過4次朝野協商，何來4次呢？事實上，該案審竣完畢後，5月12日有過一次朝野協商，接下來106年11月30日及107年4月19日也都有進行朝野協商，之後就沒有朝野協商了，一直到今年2月26日才有第4次的朝野協商，因為立法院委員會正式開議是2月25日，所以2月26日由鄭寶清委員主持朝野協商，然而這幾次朝野協商並沒有結論，因為中間有幾個爭點。此外，這中間有一個很特別的事情，就是今年1月10日鄭寶清委員私下找了各黨團針對道交條例修正草案來簽字，然後有很多黨團都簽字了，這是今年1月10日發生的事情，為什麼要1月10日呢？因為中間幾次協商的時候，大家都有疑慮，所以那時候大家認為有時太過嚴苛或法理上有問題，乃至於有違憲問題的時候，大家都還沒很認真坐下來討論，所以1月10日鄭寶清委員就想把所有的疑慮拿掉，包括哪些呢？包括時代力量黨團的損害性賠償以及連坐，也包括鄭寶清委員自己提的識別性車牌，當然還有應予沒收的問題，這個當然有違憲的問題，對於這幾個罰則，大家有疑慮就沒有簽，所以把有疑慮拿掉時大家就簽，包括時代力量黨團都簽了，讓沒有爭議的法案，能夠走的先走，這是今年1月10日發生的情形。

後來，這會期在2月25日開議了，因為過年間又發生車禍事件，變成大家眾所矚目。我要強調對於酒駕的處罰，大家希望能夠減少傷害以致於想要加重處罰等等，我想朝野各黨都是有相同的看法，社會也有普遍的共識，所以我要在此聲明，有關道交條例的進度是各黨都關心，不是某一黨的專利，這是大家都關心的，但是你要了解的是現在我們才剛開議，進度都有在進行，1月10日簽了以後，時代力量也簽，為什麼又發生2月26日的協商呢？因為25日開議，黃國昌委員請鄭寶清委員要重啟朝野協商，因為他在2月21日發現，他打電話給民進黨黨團說他們簽了，但要撤簽，就是沒意見的那部分，他要撤簽，他發現他的版本中有關損害性賠償及連坐要重啟爐灶，這都沒有關係，因為時間改變，法理上大家又有不同看法都沒有關係，所以2月26日又再度協商，法務部代表及司法院代表乃至各部會代表都有去，但是唯一沒有參加的是國民黨黨團沒有參加。
沈委員智慧：有啦！

吳委員志揚：我也在。

柯委員建銘：對不起，我講錯了，你可以糾正沒關係。我問鄭寶清……

江委員啟臣：更正啦！2月26日都有在，而且那一天我還在開公聽會，我還特別……

沈委員智慧：不、不、不，總召，我澄清一下，鄭寶清委員眼睛──怎麼會忘掉？我還錄到音，他還看到我。

柯委員建銘：我剛才還問他，沒關係，就糾正。

沈委員智慧：有證明，有在場，從頭到尾。

柯委員建銘：我們今天不做任何攻擊，有講錯的，大家糾正我，我樂於接受，沒關係，大家都有參加。但是2月26日的結論沒人簽，到3月21日……

沈委員智慧：我跟你說，你說沒人簽，因為我……

主席：沈委員，我們在處理程序，我們也希望大家儘量簡短，程序該怎麼做先提建議。

柯委員建銘：沒關係，我先還原真相讓大家有全貌。3月11日時代力量簽了，3月12日程序委員會中時代力量認為這個要列為院會排定優先法案，因為3月15日就結束了，結果3月19日這個禮拜有院會，列為第1案，但是我們其實很清楚，黨團協商沒有結論，還有一些沒有處理。再來是現在在委員會送進來的法案有54個法案，跟道交有關係的包括沈智慧委員的酒精鎖，這是新進來的，包括在場的許毓仁委員也有，各黨都有，也就是說這些法案，一部分是兩年前舊的、一部分是今年新的，這兩個是不同包，現在舊的繼續進行，大家覺得有些疑慮，我等一下再談，這裡有幾個爭點，所以今天我希望立法院是大家共同的，可以用講的就不要互相爭執，或是誰要搶面子，不需要這樣。因為這件事情很重要，交通委員會在下禮拜一及下禮拜三會針對54個道交條例修正案中與酒駕有關的10個修正案進行排審，我認為我們要尊重所有委員的提案，不能說只推動兩年前的案子，其他委員的案子都不管，我們就先弄這些，可是這些案子仍有疑問，這些案子是必須去併看的。事實上，包括刑法的修正，也有委員主張處死刑、幾年以上有期徒刑、鞭刑等等，所以還有一包是刑法，刑法現在有三十幾個法案待審，行政院會下禮拜四也會通過刑法修正草案，然後要送進來。我認為，大家假如急的話，禮拜一、禮拜三先審查道交條例10個案子，畢竟這是最近才送進來的案子，必須給予尊重，提案委員包括蕭美琴等等，很多委員都有提案，等委員會完成審查以後再來處理。

我們今天先講程序問題，至於實質性的問題要不要討論也沒關係，但我們先講程序，禮拜三委員會結束審查，禮拜四協商，禮拜五要定期表決這個也無所謂，都沒關係，我覺得這樣進行最快。在程序上，大家必須要知道，現在院會的程序仍在走，一個二年前的案子在院會要做處理，而新的案子又還沒有審查，至於還沒有審查的原因，坦白講其實是因為立法院才剛開議沒多久，行政院對這個法案也非常慎重，包括交通部也一樣，我們一直等待行政院的提案進來，當然行政院在研擬這個案子時要非常慎重，包括刑法，本來上禮拜四行政院會就要通過的，但昨天還在討論，現在決定刑法下禮拜四會送進來。下禮拜四行政院會通過後，我們同一時間就開始審查刑法，因為我們會排上去，一共有三十幾個案子，大家可以在委員會好好講。包括道交條例現在還有10個案子與酒駕有關係，我們就先做處理，其他部分，與酒駕無關的四十幾案再另外處理，我們是不是這樣來看待這件事情？

我今天很誠懇的講，程序性的問題是因為有的委員可能不在委員會，有的委員是最近才剛進來，包括柯委員、沈智慧委員，我們先把過去的歷史還原，很認真、理性的來看待這件事情，但程序性的問題我們要先瞭解，下禮拜一、禮拜三要審查這個會期才送進來的道交條例，這些提案也必須排審，所以今天這個實質性問題與那邊都有關連，包括刑法、民法都要併看，因為刑法、民法二者的規範不一樣，一個是0.25mg/l，一個是0.15 mg/l，道交反而比刑法更嚴格。今天司法院、法務部都有在現場，關鍵是到時候要法院判得下去才行，所以法理基礎必須要很一致，至於有爭議的部分，等一下再談沒有關係。

今天我是跟大家講實際上有哪些情形，現在不是我們不想要審查，也不是哪一黨認真、哪一黨不認真的問題，畢竟立法院才剛開議，2月26日委員會也才剛開始審查，加上林佳龍部長才剛就任，新、舊任部長對於這部分的看法如何，交通部為了這件事情有安排一次專案報告，在專案報告進行後，林部長也在思考，面對這麼多新、舊案，行政院要如何很負責的把這件事處理好，交通部也是一直在開會，也找法務部、司法院來開會。以上情形請大家瞭解，實況實在是如此，希望大家能夠好好來談、理性來談，因為這件事並不是只有哪一位委員、哪一個黨團在關心，並非如此。

主席：現在就是委員會還有五十幾個道交條例修正案，其中有10案與酒駕有關，將優先審議，然後再一併協商，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柯委員建銘：對，程序上必須這樣處理，禮拜一、禮拜三就要審查了。

主席：接下來由哪個黨團的代表發言？

李委員鴻鈞：依慣例處理，一個黨團先派一位代表發言。

主席：那就先請國民黨黨團發言。
吳委員志揚：酒駕的問題大家都很關心，但我們要分清楚，這是道交條例，另外還有一個刑法的部分。即使今天這個處理完，我還是要講，刑法的修正太慢了！太慢、太慢了！我們剛剛看到刑法的部分……

柯委員建銘：那是院會要通過。

吳委員志揚：不是。我們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禮拜四就有排了，如果禮拜四行政院版本才要通過的話，也來不及送進來，到時候你們又說要等那個！

柯委員建銘：不會啦！我們知道版本內容了。

吳委員志揚：每次都是行政院的版本太慢！

2月26日的協商我們都有在場，其實那天的協商已經好不容易達成共識了。今天早上院會處理時我們有提一些抽出逕付二讀的提案，其實我們不是要製造問題，而是它的內容相似度非常、非常高，有的只是上次沒有被包在一起。其實大家都想提案，如果那五十幾個案子當中的10案和另外四十幾案沒有關係，而是跟這個有關係的話，應該是那10個案子不要再審了，不用為了那個浪費時間，因為大部分都已經協商完了，這10個案子應該都可以併案協商。比如說酒精鎖，2月26日的協商就已經納進去了，我想大家不會那麼在意一定要自己正式提案。我覺得這個事情不必拖，這是行政的部分。

至於刑法的部分，我還是必須講，法務部的動作太慢了，真的太慢了。上次在行政院院會好像很不順利的樣子，據說反對者都說量刑喪失比例原則，這就是我在總質詢時講的，最後一定會因為這個原因又變成雷聲大、雨點小，大家吼了老半天，說氣死人了、天理難容等等，搞了半天，最後還不是用原來的刑度；因為只要一加重刑責，就說什麼不符合比例原則。

我覺得理論上來講，所謂的酒駕處理完畢，第一，我建議那10個案子就抽出，但是今天已經來不及處理了。所以早上就不要反對我建議抽出的提案嘛！應該一起把這些弄完，但是弄完以後，大家不要以為酒駕的事情就處理完畢了喔！因為刑法的部分根本還沒處理！大家不要誤會。很多人在看直播，他們可能以為道交的部分弄完，酒駕的事情就結束了，事實上大家要求的加重刑責根本都還沒處理！所以我要把這個實際狀況跟大家講一下。

主席：這個部分早上有提抽出動議嗎？好像沒有啊！

鄭委員運鵬：早上有2個新案啦！是許毓仁委員和蔣乃辛委員的案子，他們本來要逕付二讀，可是委員會裡面本來就已經有8案了，所以不是抽出，而是讓它付委……

主席：沒有抽出，就是這2個案沒有併案啦！

吳委員志揚：其實來不及的你可以問一下提案委員，他們都願意用修正動議在這裡就把它處理完。

主席：好，沒有關係。

柯委員建銘：我們現在講程序問題，把該弄清楚的先弄清楚，因為要抽出今天也過了抽出的時間。現在時間都差不多……
主席：請黃委員國昌發言。

黃委員國昌：因為要先處理程序的問題，所以就把程序的問題講清楚。所謂什麼是真實狀況實際的還原，可能等一下可以進一步再究明。其實我覺得今天也可以邀請鄭委員，如果鄭委員有空的話就一起來，因為畢竟鄭委員很辛苦，他總共主持了4次的協商。

我先講結論，結論就是說，出委員會以後到第四次協商，幾乎已經2年了，拖了非常久。到第四次協商的時候，我從頭到尾在那邊參與。有很多委員可能希望他們的提案也能夠被討論，所以當天其實有一些委員希望能夠併案討論，那一天大家都沒有阻止，有什麼樣的意見都提出來，因為畢竟已經拖了快兩年了。那我先講結論，具體來講，我希望今天的協商就在第四次協商所達成共識的基礎上面來開始，否則如果又要從頭開始，我們根本不知道我們過去這兩年怎麼會浪費了一堆勞力、時間、費用在做一些完全沒有意義的事情。對於第四次協商最後到底有共識還是沒有共識，或許可能有人有不一樣的認知，但是我要還原當天現場的狀況，我有從頭坐到尾，在坐到最後的時候大家都同意了，鄭寶清委員還有特別問行政部門有沒有意見，那一天交通部的代表是黃玉霖次長，黃次長說：沒有問題，交通部都支持。所以在那一天協商完畢以後，鄭寶清委員就很高興的在他的臉書上向大家宣布這個好消息，我相信以鄭寶清委員的個性，他應該不會沒有共識卻在臉書上面謊稱有共識。在事後如果大家有不一樣的意見或看法，也是可以的。

我們上次最主要的爭執就是，在院會的時候已經有排入議程了，既然有排入議程，為什麼不能處理？當天會議的主席也就是我們的副院長說因為朝野協商沒有共識所以沒有辦法處理，本席沒有辦法接受，因為這樣我們以前那麼多朝野協商沒有共識、已經過一個月協商期的條文到底是怎麼處理的？那是嚴重的扭曲立法院應該有的議事規則，在立法院公報裡面記載得非常、非常清楚。對於禮拜二的事情，為了今天的和諧，我想過去就過去了，我個人的立場以及立法院過去按照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七十一條之一運作的實例，白紙黑字都寫得很清楚，並不是任何人以為坐上主席那個位置就可以愛怎麼自我詮釋就怎麼自我詮釋。

我現在回到今天要討論的問題，要先談程序，最終的結論就是我要具體的建議以第四次協商最後大家離開時的那個版本來當做底稿，如果有不一樣的意見，都可以提出來，如果不是以那個版本當做基礎，又要回到送出委員會的那個狀態的話，那就等於過去這四次的協商完全沒有意義了。我為什麼說過去這四次協商並不是完全沒有意義？因為在第一次協商的時候，的確大家有不一樣的看法，並沒有什麼共識，所以在那一天協商最後是要求行政部門回去整理條文。在第二次協商的時候，第二次協商的條文就已經是交通部所提出來的建議條文，所以事實上在第二次協商的時候有非常多實質的進展，幾乎在第二次協商的時候就已經有達成共識了，包括道交條例第三十五條關於累犯拒絕酒測的規定，而且在2017年11月30日第二次協商的結論裡面有增加同乘者共責的條款，還有我們所提出來的懲罰性賠償金，在那一天其實都已經有共識了，在逐字稿裡面都有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只不過我們沒有想到，在第二次協商之後又開了第三次的協商會議，在第三次協商討論的時候，針對同車共責的條款、針對懲罰性賠償的條款，根本沒有去碰它，完全就是接受了第二次的協商結論和共識。第三次協商非常、非常短，只有在處理第三十五條的部分，有委員覺得錢是不是罰得太重、這樣是不是會對酒駕者事後運輸上的需求造成困擾，其他東西統統連碰都沒有碰。當初第三次協商完，前面第二次協商有共識的部分根本沒有碰，結果鄭委員拿來給大家簽的，我自己看到的是沒有後面的東西，就是前面第一張的封面，他就跟我說都談過了，沒有問題，要我簽字。剛剛柯建銘總召指教說什麼時代力量撤簽，要把責任往這邊推，我明確的講，我絕不接受這種混淆視聽的說法。後來我赫然發現，第三十五條之一及第三十五條之二之前有共識的部分並沒有寫──其實有寫，只是沒有公布那個協商紀錄，但是在錄影帶上面，我的逐字稿全部都做出來了，竟然偷天換日把那兩條拿掉，寫「不予增訂」，我發現了以後非常憤怒。第二天早上我就跑去找鄭寶清委員問怎麼可以這樣做？完全濫用了、破壞了大家彼此之間的信任。所以我跟鄭寶清委員講，這麼關鍵的這兩個條文，在會後協商紀錄的結論竟然寫得跟前面談的根本是完全相互矛盾的東西，「不予增訂」4個字寫上去，明明在第二次協商的時候，大家都已經有共識，也都同意了，怎麼最後會交來這樣的東西？我為什麼撤簽？我當然要撤簽啊！你怎麼可以最後給人家簽的、後面附的，沒有反映實際協商的最後結論？在這樣子的情況下，2月一開議的時候，鄭寶清委員也很主動，我那天也跟他說這個事情社會很矚目，我們大家一起努力，也不用分什麼黨派，到底卡在哪裡，坐下來說清楚講明白，所以才有第四次協商。第四次協商協商了非常久，那天大家爭執的意見也很多，但是第四次協商我記得非常清楚，大家很冷靜、很平和，針對不一樣的看法，大家儘可能的求同化異，所以最後鄭寶清委員才會宣布有高度的共識。

從程序上面，我認為今天的協商就以第四次協商達成的──不管啦！有人說有共識，有人說沒有共識，都沒有關係啦！容我用鄭寶清委員講的話所達成的共識，在那個基礎上，大家認為這個條文哪裡還不好、是不是太嚴、是不是有什麼問題？因為最後的條文，我必須要老實講，可以說從第二次協商交通部提出建議條文，到第四次協商交通部點頭，我們都已經相當充分尊重行政部門的建議，甚至有些具體的文字都是請你們提出來的。如果今天要再翻覆、要再變化，也不是不行，那就坐在這邊，大家好好討論清楚，過去這兩年到底是在做什麼樣子的事情？如果還要再等新的法案進來，將會造成一個很嚴重後續外溢效果，以後大家是不是不斷提新案，然後就不斷拖延下去？不能這樣子做啊！我再強調一次，到第四次協商的時候，有很多委員認為他的想法、意見都希望能夠納進來一起協商，那一天沒有任何人反對，你有什麼意見、高見都提出來，我們就是在那一天討論的時候儘量把那些文字具體化。交通部有點名了，如果今天要再翻，也不是不能翻，但是我還是建議，以第四次協商的結論為基礎，這樣子前面所做的工作才不會完全浪費掉。

主席：好，謝謝黃委員！請李委員鴻鈞發言。

李委員鴻鈞：其實道路交通管理條例不論酒駕也好或交通事故也好，在交通委員會已經修正過非常多次。我想在座各位中應該是我在交通委員會待最久，我從進立法院到現在，沒有離開過交通委員會，算起來差不多有18年了，經歷過非常多。剛剛黃國昌委員所提的，當初針對提高罰款9萬元的這個問題，在交通委員會那時候我記得有跟部長提過，這個要趕快拿出來，之前就要來做一個確認，讓這個法案趕快去落實。現在因為社會上大家的期待，也可以說是社會上的壓力，其實我們這樣長期以來一次又一次的修法，罰款一次又一次的增加，到底對酒駕有沒有嚇阻？實質上，從這個回顧看起來好像效果並不是很大，所以今天我們才需要大家坐在這邊好好地談。包括酒駕、交通事故，大概一年有三十多萬件，造成的受傷人數大概有四十多萬人，如果真的要講的話，我們的交通事故造成的受傷死亡人數，比八二三炮戰還多，比九二一大地震還多。簡單來講，就是一個交通事故所造成的傷亡是比天災、戰爭還要多，所造成的經濟損失，我從運研所那邊拿了一個資料，他們檢討過的一個資料，我們每年的交通事故所造成連帶附屬整體的經濟損失大概將近5,000億元，差不多一條高鐵，對照我們的GDP大概是2%到3%的成長。

為什麼我要講這些問題和邏輯？其實今天朝野大家在談這個問題、談這個法案，是最沒有所謂的政治色彩，大家應該要心平氣和地坐下來，真正去研討出一套符合未來能夠杜絕酒駕的辦法，這個才是大家的共識、全民的期待。所以我在這個地方也呼籲各政黨，我們應該好好地、冷靜地，從各方面把這個法修得真正能夠杜絕酒駕，這個才是全民的期待。

我再重申一次，之前光是酒駕，這個法案已經修過非常多次，其實都沒有達到遏阻的效果，我們是不是應該冷靜的、大家坐下來，好好的去把它修出一個符合全民期待的法案？這是我的一個看法。要不然現在一修下去，下一屆碰到了酒駕，又是哪一個家庭遭遇事故，又有哪一個家庭受到這樣的傷害，社會的壓力又來，又重新要再來翻一次，我想這樣也不需要，既然大家有這樣子的共識，議題出來了，院長也在這裡，我覺得什麼事情都可以談，如果覺得有空間，我也覺得不一定要急到說今天或明天就要把它處理掉，要修一個真正好的、可以永續的法案出來，我看這個才真正重要。謝謝！

主席：我現在聽到各黨團的發言，民進黨黨團是希望等下一個星期有10個跟酒駕有關的法條出委員會，再併這個法案來協商。
國民黨黨團跟時代力量黨團認為這8個條文已經協商4次，應該先進行了，是不是這樣子？李委員、親民黨黨團我就不太了解你贊成哪一種，因為你說要讓它周延……

李委員鴻鈞：到底是什麼內容我沒有看到，我也……

主席：協商4次的只有8條。

李委員鴻鈞：不是啦！之前的我都了解，現在是後面要併入的究竟是什麼內容不清楚。

主席：現在就是黨團先來確定，要以過去已經協商的這8條進行協商。

李委員鴻鈞：併得進來嗎？

主席：用修正動議，由各黨團提案，當然就併得進來。

柯委員建銘：併哪一個？

主席：現在在委員會的啦！如果不等他們，只能由黨團在協商裡提案修正，但是這個要提案人同意，所以黨團要各自回去處理這樣的事情。

李委員鴻鈞：柯總召的看法呢？

柯委員建銘：今天很好，大家都心平氣和的講，這個大家有高度共識，都沒有問題，這是4次協商的共識。我們至少要了解立法院的程序正義及基本的遊戲規則。不管是協商幾次，已經到第四次，變來變去都沒有關係，至於鄭寶清委員講的話和黃國昌委員講的不一樣，那是另外的，是怎麼簽或怎麼騙，那個我不知道，為什麼會發生那種情形，我是不清楚。我們回到最後這個來講，所謂共識，就是每一個黨都有簽才叫共識。2月26日協商，最後3月11日黃國昌委員才簽，國民黨黨團跟親民黨黨團被逼，搞不清楚狀況，在昨天簽了，當然簽了之後要重來都沒有問題，大家可能都沒有了解狀況，也沒有看清楚，聰明如黃國昌委員都沒有看清楚就簽下去了，各黨都可能發生這個錯誤。什麼叫共識？有共識就是大家簽了，院會唸唸就過去，這個才叫共識。

李委員鴻鈞：要翻盤不翻盤而已……

柯委員建銘：所謂的共識是這樣的共識，因為沒有共識，所以要協商。鄭寶清委員告訴我，有共識的部分照共識，沒有共識的部分交黨團協商，然後送院會處理。大家在立法院這麼久了，有兩種協商，一個是委員會的協商，一個是院會的協商，假如是前者，各黨都有共識，簽名完就沒有院長主持協商的問題，送院會唸過去即可，因為都沒有簽完整，國民黨跟親民黨昨天才簽，在倉促之間處理，那是一回事。就是沒有共識所以要談，李鴻鈞委員剛才講的話很對，黃國昌委員講的話也不是沒有錯，大家都是……
沈委員智慧：「沒有錯」是有錯還是沒有錯？

柯委員建銘：沒有錯啦！但是他與鄭寶清委員的事，我不清楚啦！這個法案，等一下叫顧律師用法律講一下，「確定故意」是什麼大家聽不懂，還有擬制故意的問題。大家稍微冷靜一下，好好審是大家的共識，今天講到多久都沒有關係，但是請大家尊重，禮拜一跟禮拜三還有10案，提案人不一定在這裡，所以要抽出逕付二讀也要院會處理，不是大家私自隨意加進去，當事人不在這裡，而且沒有那種程序，立法院也不可以這樣搞，不能這樣便宜行事，你說要抽出逕付二讀，所有的案子全部重新處理，下午我們再來談，那所有人的案子就都送來了。程序性的問題要了解清楚。所以我的看法是，大家既然能夠心平氣和，那就好好審查相關法案，我們在下禮拜一還要審查10個案子，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夠互相尊重。事實上，蕭委員美琴、蔣委員乃辛及沈委員智慧都有提案，這都要等到下禮拜一才要進行審查……

吳委員志揚：蔣委員乃辛的修正動議，我們已經簽出來……
柯委員建銘：不是的，如果這需要併案，也要等到院會去併案，這是由院會交付下來……

吳委員志揚：這裡的修正動議上面……

柯委員建銘：不是這樣處理，立法院從來沒有這樣的處理，那麼這樣大家統統交過來，隨便弄弄就好。我希望大家都清楚的是，目前交通部林部長佳龍剛上任，雖然交通部王次長國材在場，我希望政務官也很勇敢地講出交通部的立場，讓我們了解行政院對道交條例的立場，好好地在委員會進行詢答，這才是正辦。難道各位要放棄這項權力嗎？所以請大家冷靜的思考看看，如果下禮拜一法案在審議完畢後隨即送出委員會，我們可以併案協商，這樣也沒有關係，就可以進行表決，事實上，重大法案都要進行表決……
沈委員智慧：你講那麼多了，也要讓我們發言……

柯委員建銘：我講完話，再讓你講。我要請大家想清楚，這些都是程序性與實質性的問題……

主席：請沈委員智慧發言。

沈委員智慧：柯委員，當天你又不現場，你不要描述不在現場的事情，這就不太準確。那天黃委員國昌在場，我們……
柯委員建銘：剛剛你已經有做更正了。

沈委員智慧：還有吳委員志揚與其他委員都在場，現在我要還原現場。其實我要說明的是，當天鄭委員寶清確實很辛苦，那天他在現場協商到很晚，同時我們在現場的人都很清楚，包括本席針對道交條例第三十五條提出修正動議，各政黨都同意簽字之後，我的提案就送進去一併協商，黃委員國昌還把我的條文修正好，還請交通部人員看，之後影印出來，讓大家看看有沒有什麼問題。事實上，那天現場是針對所有的條文都逐一詢問交通部有沒有什麼意見，還請交通部人員看一看，大家在現場都沒問題。本席當天有全程錄影，因為當天我特別詢問，當天委員會協商時剛好沒有錄影，而我的助理有全程錄影，我都可以提供相關錄影帶給大家看，所以當天已經完成各政黨的委員會協商。在協商完畢後，我就去催我們黨團的助理去問：「為何民進黨黨團不拿出給我們的總召及吳志揚書記長簽字？」，他們說是民進黨的人都不送出來，我還親自打電話給鄭寶清委員。為何今日會議鄭寶清委員未列席？實在太可惜了！我還問鄭寶清委員，道交條例不是已經協商好了，為何不把法案從民進黨黨團裡面給拿出來？不是要交由各政黨的總召或書記長來簽字嗎？他說：「我也不知道，我再來問看看。」，結果他說要問，最後也沒有消息。我怕他說話不算話，我還有傳簡訊給他，所以我的手機裡面都保有相關的簡訊。我大概……

柯委員建銘：你是指誰？

沈委員智慧：鄭委員寶清就是主持協商的召集委員。

柯委員建銘：你是說……

沈委員智慧：你聽我說完，我再說給你聽。然後我就在LINE裡面與負責黨團協商的助理大概傳了4次的訊息，為何民進黨黨團不把法案送出來給我們簽字？他說：黨團不拿出來啊！

柯委員建銘：怎麼會這樣？

沈委員智慧：所以我要說的是，可能柯總召沒有管得那麼細，或許你的事情很忙，但是……

柯委員建銘：如果告訴我，我絕對不可能讓這種事情發生。

沈委員智慧：總召，你說的與事實有出入，當天大家在協商當時很和諧，也沒有吵架，在氣氛良好的情況之下完成協商，我們還併案在調整文字，還問交通部人員有沒有意見，交通部人員還很高興地幫我們調整條文內容，所以當天有詢問各部門人員對法案內容有沒有問題。如果我們對於當天的情況硬拗，交通部或法務部都有意見，那麼我們沒有話說，事實上，當天他們都不表示意見，詢問他們有沒有意見，經過再三確認之後，他們也說沒問題。我有當天的錄影帶，我可以還原當天現場情況給大家看。既然大家都表示沒有問題的情況之下，為何法案不送出你們的黨團，讓各政黨可以簽字？這點令我很懷疑。結果現在你們卻說國民黨是最近才簽的，這與事實有太大的出入。但是，今天我們也沒有要吵架的意思，我們也尊重院長的協商，因為院長剛剛提到一個修正動議，事實如此。

總召，我們可以把10個委員或幾個委員的提案，是不是透過各政黨所說的，用修正動議送進來就好了。

主席：我瞭解，所以能不能這樣子？我們都不要講過去，我們要看未來……

柯委員建銘：我先講一下，我要糾正一件事，我完全不知道都沒有拿出來簽……

主席：所以我們都不要講過去……

沈委員智慧：真的沒有拿出來簽，你們民進黨沒有拿出來簽……
主席：我們今天是在……

柯委員建銘：沒人告訴我有發生這樣的事情。

主席：拜託各黨團，我們從現在開始就協商道交這個條例，我們是要等委員會的10個案，還是我們要來協商這個案子？我們就看未來，過去的種種已經過去，我們這樣糾纏怎樣都理不清，只是將時間浪費在這個上面，各說各話，一點意義都沒有。我覺得現在的問題在於，如果要以這裡的8條來進行協商，下星期他們的提案要如何在今天透過修正動議的方式來處理？這是剛才大家提出來的問題……
柯委員建銘：除非有共識，否則還是在……

主席：對。所以能不能這樣做？當然我這個建議不一定很成熟，但是大家聽看看。我們星期五及星期二是一次會，所以星期二跟今天是一次會，我們今天有安排處理一些不須協商的案子，今天能不能等一下先處理通過那些不須協商的案子？星期一就拜託委員會安排那10案的詢答，大概就知道星期一的方向，星期二跟今天是一次會，星期二各黨團取得各黨團成員的同意，星期二早上9點我們就進行協商，如果下午仍沒有共識，那就到院會表決。然後我們也希望部會利用星期六、日、一這3天的時間，讓各黨團在下星期二提出對案，要表決總是要有案子，下星期二一次會下午就進行，因為條文不多，一個下午應該可以處理，所以下星期二就可以處理完，這樣一來，委員會在星期一先有所處理，等於給了他們一些尊重，因為跟酒駕有關的道交案子只有10個，我們跟10位提案人說明，是否願意在星期二早上各黨團大家將各自的版本提到這裡來，如有異議，大家相互溝通，直到確實溝通不了，星期二下午就進入院會表決。

柯委員建銘：院長，我先講一下。

主席：讓黃國昌委員先講，之後再換你。

柯委員建銘：好。

黃委員國昌：讓他講。

主席：好。

柯委員建銘：不要臉那麼臭！你先說也不要緊。院長這種裁決也不失是一種解決的方法，五、二一次會，對吧？今天星期一……

主席：是星期五。

柯委員建銘：下星期一要審那10個案子，我希望部長及所有的相關單位能勇敢正視、面對人家的詢答，乃至於條文的審查。我要拜託交通委員會召委李昆澤，不論如何這10個案子差不多也該出委員會了，這樣星期二就進行協商，當天下午來表決，這樣的方式也可以。

主席：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柯委員建銘：我沒有問題，我認為大家要慎重一點，是否星期二朝野協商，下午就能夠表決？沒有關係，大家要說清楚，因為立一項法案出來，希望能夠真正解決一些問題，不可能達到李鴻鈞委員所說的「杜絕」，能夠去減少……
李委員鴻鈞：「杜絕」是我們的期待。

柯委員建銘：對，問題是全世界都沒辦法去杜絕這件事。我們都是相同的心情，就像院長所說的，坦白說這是一種折衷的方式，也是一種期待的方式，這樣最快了，星期一大家好好審查，縱使審查到11點也一定得出委員會，之後進行協商，這樣才有一致性，好不好？條文看來看去……

主席：這是我的意思。

柯委員建銘：星期四要審查刑法。

主席：好不好？反正我們五、二是一次會，我們也不在乎今天通過或星期二通過……

柯委員建銘：今天勢必沒辦法通過。
許委員毓仁：可不可以確認一個事情就好？2分鐘就好。

主席：來。

許委員毓仁：我們禮拜一審的交通委員會的案子，包括我及蔣乃辛委員的案子……

主席：就是有10個案子跟酒駕有關係。

許委員毓仁：禮拜二來得及進去嗎？

主席：所以要用修正動議進來啊！禮拜一如果出委員會，當然就可以進來，但是如果你沒有辦法出委員會，我們就要用修正動議啊！

鄭委員運鵬：今天付委了嗎？

許委員毓仁：今天付委，禮拜一……

主席：禮拜一就排嘛！

許委員毓仁：那禮拜二可以進來嗎？

主席：就是早上，你們如果出委員會就可以進來。

柯委員建銘：禮拜一審到晚上11點也沒關係，結束的話，禮拜二就可以整套出來。

主席：請黃委員國昌發言。

黃委員國昌：我在第一輪發言的時候，大概把立場跟程序都說清楚了，最後要接受剛剛院長的提議不是不行，但是我認為話要講清楚，這是一個出委員會到現在已經快2年的案子，如果一個出委員會到現在，經過了4次協商、快2年的案子，好不容易被排上院會了以後，又說因為有新案進來要不斷拖延，這絕對不能成為慣例，否則以後沒完沒了，我要杯葛別人的法案太容易了，我只要看你提到院會了，我馬上提一個新的案子出來說你們要尊重我、要等我，然後要排的時候，我再提一個新的案子出來，不能這樣子做啊！這樣子的慣例如果建立的話，以後會沒完沒了。其實立法院裡面的運作，大家都心知肚明agenda setting有多重要、agenda setting可以影響多少事情。就好像你也可以把法案排到院會的議程上面，後來虛晃一招，只是做一個動作跟社會表態說我很重視，但實際上卻從頭到尾沒有真心誠意要審啊！禮拜二發生的事情還不夠清楚嗎？

主席：好，我們……

黃委員國昌：院長，不好意思……

主席：我瞭解，我們不要再講過去……

黃委員國昌：院長，我可不可以說完？

主席：好。

黃委員國昌：所以我說院長最後要做那樣子的裁示，基於對院長的尊重，我可以接受，但是我認為這件事情，話要講清楚，否則的話，以後絕對沒完沒了。經過2年、4次協商，可以因為又有人有新的案子出來，院會排了不要處理，絕對沒有這樣的道理。第二個，我瞭解大家都有大家的高見、大家都有大家的看法，但是既然是黨團協商，我們在這邊協商，那就拜託各個黨團大家統一一個立場或者意見出來，至於其他委員的提案，有好的立法設計都沒有關係，禮拜二的時候，看你要放在哪一個條文裡面，或是有什麼新的設計是過去沒有想到的，然後對於未來可能會有一些幫助的，沒有關係，全部都併進來，就是統一立場，不要到禮拜二的時候，又說前面的那8條協商了2年，新進來的條文才經過一次委員會審查，大家還沒有足夠的時間好好的思考，還沒有足夠的時間好好的討論，畢竟討論了快2年的法案，都可以有各式各樣不同的意見來反對、來阻撓，對於這個新進來的條文，恐怕我們茲事體大，要從長計議，不要匆匆的做決定，再繼續拖下去。今天院長認為說我們等一下，不急著今天處理，等禮拜二再把它處理完，基於對院長的尊重，我再說一次，我可以接受，但是這不能夠成為破壞規矩的操作。

主席：請柯委員建銘發言。

柯委員建銘：黃國昌委員可能有些誤解，但我不希望你的誤解和個人的想法把立法院說成如此。經過兩年試著朝野協商，如果沒有辦法協商下來，就是共同的責任而不是哪一個人的責任。當時大家都放著，包括兒虐的案子也進立法院兩、三年了，到了這次修兒虐法案的時候，立法院有三十幾個法案全部出委員會進入朝野協商，這是大家共同的責任，立法院審查法案如果沒有共識就是繼續討論。這裡曾經為了食安法……

黃委員國昌：你不記得你講過的話！

柯委員建銘：等我講完，你聽一下好嗎？不要走人，也不要生氣。

主席：他不會走啦！

柯委員建銘：走了也沒關係，這裡也有錄影、錄音，回去也可以看。我講食安法就好了，食安法在立法院朝野協商的場合中討論了10次，沈智慧委員過去也在立法院待過，食安法在這種場合討論過二、三次。立法院就是因為法律很重要，所以大家才要好好討論，不要囫圇吞棗，這也不是哪一個人的責任，立法是這個場域的大家要共同承擔的事情不是嗎？

雖然有新的法案進來，但我們也不會以新的法案阻絕舊案，讓它不能進行，而且交通部也就此事進行得如火如荼，包括行政院法務部也在和司法院溝通，並由羅政委處理，我們都在積極處理，請各位不要忘記。

2月25日立法院委員會才開審，交通部部長也針對這個題目來備詢過，所以我們並不會因為有這個法案，其他的就好像不審，這是這兩年大家共同的責任。新案進來，一定要給予尊重，剛剛進來的這個是新發生的現象，所以在此我要再重申一次，大家就在朝野協商時好好談，不要生氣，也不要用個人偏見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而應該……

江委員啟臣：柯總召，不要再重複一樣的話了。

柯委員建銘：不是重複一樣的話，我……

江委員啟臣：我第一次發言，讓我講一下吧！不然你要拖多久啊！

主席：請江委員啟臣發言。

江委員啟臣：首先我要澄清一件剛剛沈智慧委員已經講的事，國民黨黨團的確是要不到2月26日的協商結論，我昨天簽的還是影印本，也不是原稿。我再澄清一次，國民黨黨團曾經向民進黨黨團要協商結論但卻要不到……

柯委員建銘：是向誰要？我不知道！

江委員啟臣：請去問你們的助理，這就是沈委員剛剛講的，所以別再去栽贓污衊……

柯委員建銘：以後就直接找我，我負責！

沈委員智慧：好啊！以後都找你。

江委員啟臣：我再澄清一次……

主席：讓江委員講話啦！

江委員啟臣：第二個，我也同意，不可能無限制地延，也不應該因為有新案就去延宕整個法案的進行，所以目前這一案聽起來就是：2月26日當天大部分都已經完成了協商，而且也具有一定的共識，只是沒有簽名，只有兩位簽到了原版，也就是黃國昌委員和協商的主持人，其他黨團連要看協商結論都拿不到，因此沒有簽。

再來是如果這是基礎的話，剛才院長也提出解套的辦法，亦即劃出deadline，星期二以前……

主席：我們就來處理。

江委員啟臣：我認為完成協商是這樣的，剛才柯總召的意思是說，有些法案大家沒有共識，內容還要磨沒有關係，那就先放到一邊，後面的就繼續談……

主席：各黨團自行……

江委員啟臣：星期二就處理有共識的，讓有共識的先出去，沒共識的案子要表決也可以，那就去表決。表決完，大家表達了態度後，就算要繼續拿出來協商也可以，但總要有個日期出來，要給這些關心的人有個回應和交代。

李委員鴻鈞：星期二就要處理了。

主席：請鄭委員運鵬發言後再請吳委員志揚發言，之後我就要裁決了。

鄭委員運鵬：剛剛講到了程序問題，到目前為止，聽起來應該是在五、二一次會的狀況下，於星期二處理。我提供一個數據給大家參考，我們現在在處理的道交條例，大家對酒駕的行為，不管有無肇事，現在社會也到彈性疲乏的狀況。根據統計，2011年及2012年因公共危險罪入監服刑者是到達最低點，有六千多人，慢慢的彈性疲乏之後，現在因公共危險罪入監服刑者（酒駕這一類的）占多數，大概有1萬人，所以有一個新制度、新約束是有必要的。

既然現在我們要多爭取幾天，到下星期二再處理，跟大家報告，我們會處理到的實質內容會增加一些舊概念，但是這次可能會放進去，就是乘客也要被罰，可能沒入不是酒駕當事人的財產，還有特殊車牌，可能是一事二罰，可能是歧視性條款等等，都沒有關係，但是因為有加入非駕駛人的權益內容，所以這幾天我們也希望這些可以併星期一那10個案子討論，大家一起再整理，等到星期二再處理。以上跟大家補充報告。

換言之，並不是只有新案永遠拖下去，而是這些連帶到他人的部分對於我們的立法例說不定是創例，所以大家要思考清楚，對於牽涉非駕駛人的內容，我們要注意。

主席：請吳委員志揚發言。

吳委員志揚：我想剛剛那個協商協結論應該親民黨也沒有拿到吧！你也沒簽名嘛！

主席：不要再講過去，現在我們講程序。

吳委員志揚：好。星期二要處理的話，我有一些建議，星期一有委員會嘛！

主席：對。

吳委員志揚：好，我們就尊重委員會，至少讓他們提案說明。

主席：對啦！

吳委員志揚：再做一次……

主席：這10個案的詢答啦！

吳委員志揚：讓行政單位再好好講一次。另外，剛剛黃國昌委員講的也是我一開始想的，就是我們應該以上次226的討論為基礎，最後這10個案一定分成二類；第一類是處理過的，譬如一樣的行為只是到底要罰幾萬元，這件事已經處理過，我認為不要再處理；第二類是來不及在226處理的項目，就是額外的，那也是在星期二協商。其實226時，鄭寶清委員就說有一件事沒處理到，就是蔣乃辛等委員的提案，關於酒類提供者的責任，他們要不要有責任，那時我們沒處理這件事，像這個東西就是在226結論以外可是委員有提案的，我們也可以尊重，一起在星期二處理，但是星期一不管如何不可能將在委員會審完的案子又一起併案審查，所以最後這些在星期二協商時都要用修正動議的方式進來。星期一是尊重，讓大家再詢答，再想一下，這是前提，所以你們不能以來不及併案的理由到星期二又不處理，又要再拖一天院會。

主席：請周委員春米發言。

周委員春米：謝謝主席，現在大家比較有共識的是下星期二要協商，所以我要延續剛剛鄭委員講的提出建議，我個人認為現在我們要連坐，就是剛剛鄭委員講的，我們會處罰到第三人，還有沒入車輛，但是這個沒入車輛的規範要和將來刑法酒駕肇事致人於死的沒收車輛一起考量，當然我們希望沒入和沒收的法制可以一致，不要有矛盾，還有特殊車牌的部分，所以我要建議請司法院和法務部就這三個我們認為法界比較疑慮是不是有違憲問題，或者相關制度不要互相矛盾的問題，先準備書面意見，讓大家能夠有書面意見做為參考。另外，請警政署能夠就執行的部分做研判，包括將來連坐的執行會不會有問題、特殊車牌如何執行等等，請他們就這個比較新的、比較廣的制度先做執行的研判。這是我的建議，謝謝。

主席：好，非常好！請黃委員國昌發言。
黃委員國昌：今天照院長主持的方式，基本上是希望先處理程序問題嘛？

主席：對。

黃委員國昌：但是這些程序問題從剛剛鄭運鵬委員的發言就聽得出來，有的時候會涉及到對於現在程序及實體問題真實狀況的反映。我要補充的是同車共責的責任從來不是在今年2月才發生的事，這不是一個新的概念，法案早就提到立法院。我為什麼要強調這件事？2017年11月30日因為大家有不同版本的同車共責條文，所以交通部提出整合的版本。2017年11月30日到今天已經一年多了，這怎麼會是一個新的概念？這怎麼會是一個新的問題？2017年11月30日交通部提出草案，結果那一天法務部的代表還要求再增列一個但書，即同乘者明知、不予勸阻的條文，這是那一天法務部的代表在現場所表示的意見。如果要從過去的事得到任何教訓，拜託行政部門禮拜二坐到這一張協商桌的時候，請先統合行政部門自己的意見，否則大家完全看不懂。一開始有人認為是交通部反對、在阻擋，交通部的同仁覺得好像背黑鍋，事實上是警政署有問題，而警政署也覺得很冤，我每次問警政署，他們都回答沒有其他的意見，也沒有其他的問題。但是最近鄭寶清委員跟我說為什麼禮拜二沒有辦法處理，就是因為行政部門有意見。因為歷經了第4次協商，我就完全聽不懂。奇怪了，第四次協商的時候行政部門代表都在，那天他也不講話，大家都同意，條文也給你們看過，等到最後準備要處理的時候，又傳出行政部門有意見，以致這個法案沒有辦法處理。這樣大家永遠都搞不懂，到底問題出在什麼地方？

如果要從過去的事情得到我們未來處理事情的任何有效指引，我拜託行政部門，包括交通部、法務部、警政署，你們自己先開一個會，統一一樣的看法。因為我們禮拜二可以把其他的條文一條、一條來對，至於同車共責的責任，我必須說日本是用刑罰，我已經在兩次公開質詢講得很清楚了。臺灣為了要避免一開始要推廣這個概念處罰太重，所以我們沒有像日本一樣處理，而是放在道交條例，用行政罰加以處理，而且各黨派的委員都提出這樣的條文，最後我們尊重行政部門，讓交通部統合意見，也含納了法務部的意見。這些都是在2017年11月第2次協商所發生的事，絕對不是新的概念。我希望禮拜二不管行政部門的立場到底是什麼，就統合好、講清楚！

主席：請柯總召簡要發言之後，我們就裁示。

柯委員建銘：針對剛才有點談到實質性的問題，我回應一下。黃國昌委員剛才講到同車共責，2017年就討論過，黃國昌委員在2016年3月22日，也就是兩年前的今天送法案進來，不是他創建的。上一屆蔡正元委員在2012年就提出與黃國昌委員版本一樣的東西，即同車共責及懲罰性賠償，他寫得很清楚這來自日本。但日本是整套的，所以不是黃國昌委員的創見，但是這個東西2012年9月蔡正元委員提出來，搞了半天，到2013年6月的時候，他召開記者會來講這件事情，同時也把交通部等各部會都找來，但當時所有國民黨的官員都說很難做得到，不過這個問題我們以後再討論。所以這並不是任何人的創見，日本早就有這樣的制度，但他們的規定是一整套的，包括同車共責、損害賠償等英美法系的規範，這些問題我們再來討論沒關係，因為大家有疑慮，所以才會討論這麼久，其實這在上一屆就已經討論過了，但之後卻停下來。

在此要拜託委員會星期一審查時儘量快一點，即使開會開到晚上11點也沒關係，最好當天就把它送出委員會，反正差不多就是那幾個觀念而已。在此我要告訴國民黨委員，其實林德福委員還提出一個版本主張要公布姓名，這些問題過去你們也沒有討論過。星期一詢答完畢送出委員會之後，星期二就開始來協商，不管是五大項或六大項都沒關係，反正司法院、法務部代表都會在場，屆時大家都要冷靜的講清楚，而且這是透過直播的，所以一定要講得很清楚，如果不行的話就表決，就是這樣而已。

沈委員智慧：院長，我能不能請教一下程序問題？

主席：請簡單發言。

沈委員智慧：2月26日我是以提出修正動議的方式送進去的，不知下禮拜一本席所提出的修正動議會不會在委員會當中一併審查？

主席：會。

沈委員智慧：然後會再次回到院會來對不對？

主席：對，沒有錯。

沈委員智慧：我只要確認這一點就好了。

主席：既然四個黨團都能接受我剛才所提出的折衷方案，那麼我們現在就來作以下結論：一、等一下協商結束之後，各黨團同意至院會將不須協商的法案儘速通過，至於須交付協商的部分，我們再另定期協商；因為這是第一案，所以我們不能等一下不開會，致使其他不須協商的法案延宕處理，我覺得這樣的方式並不好，所以我們等一下就先通過不須協商的部分。二、禮拜二早上9點開會時，我們希望各部會能夠根據過去4次協商版本的內容，將你們的意見加以整合，而不是在下禮拜二協商時，各部會之間各說各話。至於你們有意見的部分，也必須提出你們的說帖與看法，這是周委員剛才所提出的建議。

也要請各黨團內部溝通好，我們不希望在這裡看到有黨團內部成員的主張與黨團不一樣的狀況，過去常常發生黨團的意見與委員的意見不一致的情形，所以我們希望各黨團能夠整合過去4次協商的既有基礎版本，然後加上禮拜一經過大家討論後送出委員會的版本，如果來得及就併案討論，如果來不及就以修正動議的方式來處理，這樣應該就可以解決大家的問題。下禮拜二上午9點正式進入實質協商，針對到上午12點協商還沒有辦法有結論的部分，下午就進入院會處理，有共識就通過，沒有共識的部分就依照程序進行處理，所謂處理當然包括表決及依據各自立場發言，大家對於這樣的裁決有沒有意見？

請黃委員國昌發言。

黃委員國昌：院長方才的裁決我都尊重，我說過基於對院長的尊重，方才您的裁決我願意接受，但是不是可以麻煩交通委員會的同仁們，針對過去4次的協商，每次協商的基礎資料都能夠提供給各個黨團……

主席：就下個禮拜二嗎？

黃委員國昌：對！因為禮拜二早上9時要開始協商，是不是可以在下禮拜一下班以前，就過去4次協商的內容，包括那天行政部門、大家提出來的動議是什麼等等，我知道委員會同仁其實蠻辛苦的，都有做逐字稿，而我不知道在議事方面是如何規定的，但就我得到的訊息，那些逐字稿都不能夠公開，所以關於那4次協商，我現在手上有的逐字稿，都是我們黨團同仁自己很辛苦去做的，換言之，我知道議事同仁他們都有做逐字稿，但是那4次協商的逐字稿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有公開，所以如果院長認為適當的話，今天大家就講好，請議事同仁馬上把他們已經做好的逐字稿po上網，讓大家看清楚那4次協商的過程跟內容，既然我們協商都有錄音、錄影，大家都很清楚，就在協商的會場坦坦蕩蕩，把逐字稿今天就po上網，讓大家可以看清楚那4次協商的時候行政部門代表說了什麼、各黨團提出來意見或主張是什麼、歧異到底在哪裡等等，如此一來，禮拜二我們就能夠更有效率的進行，同時也對院長希望是最後一次性、統合性的協商能夠有所幫助，因此是不是拜託院長可以做出這個裁示？

柯委員建銘：有逐字稿，那是有公報初稿啦！再來是當然那是可以參考的，禮拜二大家坐下來時各黨團的立場要很清楚，過去的資料是可以參考的，而民進黨團要在哪個條文……
主席：那個是公報處，而且應該會上網。

柯委員建銘：公報初稿有紙本，同時也有上網。

沈委員智慧：院長，這很離譜，我們要不到，但外人都拿到了，我才氣得要死……

柯委員建銘：公報初稿一定有紙本、一定有上網，兩者都有。總之，那是要提供參考，禮拜二的時候大家就是當場來辯論，而過去無論是贊成或是否定，大家馬上就可以見真章，不然就交付表決。

沈委員智慧：總召，我認為要修改內規……

主席：公報處針對協商的結論都有實況轉播，都已經實況轉播了還怕各位知道，那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沒有轉播，那就是私底下協商，這個我不曉得啦！總之，正式的情況下一定會轉播，協商本來就是……

沈委員智慧：真的！那天不轉播……

主席：不是不轉播，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每一場都轉播，那是有分配的，包括委員會的時間，而且我們只有兩台在轉播，但我們有8個委員會，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在同一天把所有會議都轉播，但我們會有錄影、錄音。

沈委員智慧：院長，我懷疑那天在群賢樓101會議室開會，那天沒有開其他委員會的協商，就是沒有轉播，而且有譯稿不給我們。

柯委員建銘：怎會有這種事情？

沈委員智慧：就是有啊！

主席：你跟誰要？

沈委員智慧：我們跟交通委員會要不到、議事處要不到……
主席：這不是交通委員會的事情啊！你跟誰要你要講出來，我們再來告訴他啊！

沈委員智慧：我們確實是有去要。

主席：跟誰要啦？

現在我要下去主持院會，趕快把有共識的部分處理完，我們就請公報處提供相關的逐字稿給各位，這沒有問題，因為逐字稿應該都有了，只是要整理，就請秘書長來追蹤一下。

黃委員國昌：什麼時候？

主席：因為今天星期五已經下午了，星期一12點之前。

沈委員智慧：好。

柯委員建銘：立法院的議事規則已經改得很清楚，過去都是紙本的，後來這屆改為比較少的紙本，要紙本也一定會給他，紙本不夠的話，都是全部上網自己看，我不光是要紙本，我是兩個都要，所以這沒有什麼好隱瞞的。黃國昌委員的意思我很清楚，因為當天在協商的時候，鄭寶清委員很強勢，司法院說有違憲，他叫他不要講就過去了，是這樣的狀況，這不能算數，都要重新討論，上次簽的都無效。

主席：沒有關係，反正下禮拜二要協商，因為委員會的協商共識不代表就是院會的共識，院會還是要經過黨團的代表。

李委員鴻鈞：沒簽名都不算。

主席：所以我們還是往前看，不要一直往後看，大家儘量有共識，所以我們就依照剛才的結論來辦理。

另外，這裡可能要跟時代力量黨團商量一下，因為下禮拜二才要進行協商，但是你們有一個提案是今天要完成處理第一案結束，是否能夠撤案？

黃委員國昌：可以。

主席：好，那這就撤案。
今天的協商就到此為止，謝謝大家，散會。

散會（16時3分）


